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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市区重建策略》检讨 

「构想」阶段聚焦小组讨论摘要 
 
 

日期： 2008 年 10 月 30 日（星期四） 
时间： 下午 6 时 30 分至 8 时 30 分 
地点： 九龙尖沙咀柯士甸道童军径香港童军中心 11 楼 1107 室 
参与人士类别： 受影响群体 ― 业主及租户 
参与人数： 23 人（旁听人士 3 人） 
 
 
世联顾问代表简介《市区重建策略》检讨背景后，主持人李锦洪邀请与会者发表意

见，要点如下： 
 
 
1 加快重建的速度 
 

1.1 应尽快清拆和重建一些楼龄超过 40 年，甚至 60 年的旧楼，以免影响市容。 
 
1.2 有些楼龄较高的旧楼目前情况很差，有渗水等问题出现。应尽快重建这些

旧楼，以免影响居民。 
 

1.3 有些地区在宣布重建后 7 至 8 年仍未开始动工。由于楼宇的状况已很差，

故应尽快展开重建工作。 
 
1.4 目前重建速度缓慢可能和政策及程序有关。建议公布多个计划而只要当区

有 80%居民同意，便可收购有关楼宇来进行重建。 
 

1.5 有些旧楼由于长期空置，卫生及治安问题严重，应尽快重建。 
 

1.6 如果重建速度不能加快，便应资助受影响的地铺租户租用其它地方继续营

业。 
 
 

2 重建的优次及原则 
 

2.1 市区重建应有整体的规划，重建和发展整个地区，避免在新建的楼宇旁仍

留有残旧楼宇。 
 

2.2 目前《市区重建策略》列明 9 个重建目标区。有与会者担心在目标区以外

的重建工作将遥遥无期。 
 

2.3 市区重建局（市建局）应提高工作效率及双管齐下，在未能展开实质的重

建工作时进行楼宇维修，改善居民的生活质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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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4 市建局在协助业主进行楼宇维修时，不应设有资产审查。 

 
2.5 目前，有部份楼宇维修工程很难向个别业主收回费用。市建局应提供协助，

向个别业主收回有关费用。 
 

2.6 有居民对市建局的收楼标准和优次感到疑惑及不公平；亦有居民认为目前

收楼是以配合其它大型基建(如港铁工程)为标准。有与会者认为重建优次的

考虑标准应为：(一)楼龄(以楼龄达 50 年以上的楼宇为优先)；(二)卫生情况；

(三)配合区内整体规划；(四)重建项目的经济效益。 
 
 

3 赔偿 
 

3.1 重建的补偿金额应以一套公平的准则来计算。 
 
3.2 业主除购入物业外，更要支付楼宇维修的开支。故此，业主应较租客获得

更多的赔偿。 
 

3.3 目前以「7 年楼龄」为基础的赔偿计算方法并不合理。因旧楼的实用面积

比率较高，如赔偿的金额只相等于现时面积相若的 7 年楼龄单位的价值，

这变相是赔偿不足。 
 

3.4 赔偿应根据假设重置单位内部的实用面积计算，因为较新楼宇的实用面积

比率不高。 
 

3.5 应考虑「楼换楼」的安排，以区内面积相若的楼宇向受影响的居民作出补

偿，以取代现金赔偿。 
 
 

4 保留历史、绿化、减少屏风楼 
 

4.1 市建规划时应尽量避免兴建屏风楼，维持原区居民的生活质素。 
 
4.2 有些古旧建筑物如衙前围村已有过百年历史。市建局应注重保育，保存这

些历史建筑物，但需咨询当区人士的意见。 
 

4.3 不少旧区的公园设施太少，市建局应通过重建，增加区内的绿化地带及其

它公共设施。 
 
 

5 加强当区咨询 
 

5.1 不少当区居民希望重建而非复修，市建局应多咨询当区居民的意见。 
 

 


